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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治百家谈:百名法学家纵论中国法治进程》是从“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中精选而成，文章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科学发展观与法治建设”“依宪治国和司法保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的法治保障”“社会管理创新与法治保障”共五个方面对我国当前的法治热点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和
论述，并运用大量案例对法治中的重点问题、难点问题进行了解读，具有较高地学术价值与理论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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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为我国当代著名法学家和知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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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如何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的，
提出这个问题是有历史背景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史发展的必然，有其历史发展的过程，涉及新中
国成立以后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进程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际上是新中国成立以后60多
年发展的成果，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到1957年。这个阶段党和国家对法治
建设是比较重视的，可以说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奠基阶段。具体来讲有三个标志。第一个标志是召开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
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邀请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建了中央人民政府，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当时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共同纲领》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国体，也就是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以及社会各阶级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共同纲领》规定了
国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属于人民的范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阶级；帝国
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是人民的敌人，是被统治阶级。同时《共同纲领》规定我们的政体是
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全体会议
来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共同纲领》还规定了我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规定当时的经
济成分有国营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经济政策
是公私合营、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共同纲领》规定了我们的国体、政体、经济制度和
经济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的共同契约，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全
国人民之间的共同契约。由此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对法治建设非常重视。第二个标志
是1954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也就是“五四宪法”。《共
同纲领》规定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全体会议来代行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的职权。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全体会议是代行职权，《共同纲领》也只是临时宪法，政府还是
要通过合法的程序来选举产生，1952年，中共中央决定要加快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第一
部选举法于1953年颁行，全国普选从1953年开始。在1953年普选基础上，1954年召开了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既“五四宪法”。这部宪法没有改变
我国国体、政体的规定，但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五四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1949
年的《共同纲领》在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作了规定，但没有专章作出规定。“
五四宪法”在第三章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作了规定，这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五四宪法”第一章
对国家的经济制度作了规定，就是要向社会主义过渡。规定了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集体
所有制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个体经济是向集体经济过渡的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国家对资
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就是要把它引向社会主义。由此可见“五四宪法”是一
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五四宪法”的制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也体现了当时党和国家对法
治建设的高度重视。第三个标志就是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八大”是在对农业、
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召开的。当时党决定要把经济建设放在
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来，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斗争已经结束；国家的主
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当时提出要加强法制。八大要求要制定完备的法律，建立完备的
法制，要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这就是党的十五大提出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最早
渊源。第二个阶段是1957年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个阶段是我国法制建设遭到破坏的时
期。按照聂荣臻同志的说法，就是有时候重视，有时候不重视，有时候丢掉。这个时期对法制建设的
破坏也有几个重要的标志。第一个标志就是党的领导人特别是主要领导人的看法、注意力发生了改变
。1956年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苏联共产党召开了苏共二十大。在这个会议上，赫鲁晓夫作
了一个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中国共产党对此是不赞成的。国内一贯认为对斯大林的评价应该
是功过三七开。但是赫鲁晓夫的报告对他全盘否定，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
第二件大事就是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匈牙利布达佩斯发生了罢工、游行示威事件，称为波匈事件
。这两件事对中共的影响非常深刻。1957年党内开展整风运动，极少数人利用整风的机会提出了轮流
执政的口号。这样一些问题的出现，引起我们党特别是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高度关注，所以在整风运动
后不久就开始了反右派。在国内外形势的背景下，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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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国内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无产
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这个问题又被重新提出来。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发生了非常大
的变化，这些变化随即反映在一些问题上。比方说，我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1956年到1966年这10
年间，有6次改期或者延期召开。从1966年到1975年将近10年当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没有开会。这是
对民主法治的一个很大的影响。第二个标志是，从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国家的法律遭到了
严重破坏。从1949年到1978年年底，国家制定的法律一共134件，到1978年年底当时有效的法律只有23
件，111件已经失效了。这134件法律主要是1957年以前制定的，1957年以后制定的很少，“文化大革
命”期间基本没有制定法律。第三个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
开一直到现在。这一时期是我国法治建设得到持续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也有几个标志
。第一个标志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作出了两个重要的决定：一是将党的工作重
心从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二是国家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
会主义法制，并且要将这一方针作为党和国家长期的基本方针。邓小平同志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夕的中
央工作会议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讲话，题目叫《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提出：要发展社会主
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看法的改变而
改变，不因领导人的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段话是非常著名的。他要求：要加快我们立法的步伐，
要制定各种各样的法律；快搞比慢搞好，有比没有好；修改法律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成熟一条修
改一条。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把立法工作放到重要的工作日程上来。因此，十一
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时期我们国家法治建设的崭新局面。第二个标志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行。“南
行”讲话的核心是确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小平同志讲，市场经
济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计划经济资本主义也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有。根据小平同志这个讲话
，党的十四大确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还要求，为
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加强立法工作，要使市场经济体制有法制的保障。1993年3月，
八届全国人大闭幕时，乔石同志在讲话中提到，要在本届人大的任期内初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这是党的领导人第一次提出“法律体系”这个概念。第三个标志是党的十五大
召开。党的十五大提出，要把依法治国作为党在新时期治国理政的一个基本方略，要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要把法治国家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这个要求提出，要
在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虽然是党的十五大
提出的，但是它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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